
  

 

2022 年  PAVI 非視覺藝術創作課程-進階班報名簡章 

    由 PPAPER 與斜槓顏維萱老師及其專業的資源團隊領軍，所開設的「非視覺藝術創作課

程進階班」~開課啦！ 

    老師及團隊將引導有藝術創作經驗的同學，建立更有系統的創作模式，並針對所使⽤之媒

材做進階技術教學，期間會透過從熟悉媒材、研發技術、主題發想，到期程規劃執⾏與對外販

售作品等藝術⼯作者⼯作過程，並於課程結束時有能⼒完成⼀系列習作或作品做應⽤美術或公

開展出，進⽽評估⾃⾝是否願意繼續以專業態度⾯對藝術創作之⼯作。 

⼀、預計招收 7 名學員，得由主辦單位決議是否錄取。 

二、報名資格： 

★必要條件：滿 15 歲(含)以上領有⾝心障礙證明/手冊之視障朋友。 

★另，符合以下條件之⼀即可報名： 

1. 參加過 PAVI 舉辦之 2021 年 PAVI 非視覺藝術創作課程。 

2. 曾參加過任何藝術創作相關課程者。 

3. 曾有任何視覺/非視覺藝術相關創作經驗，並能夠於⾯試時提供作品範例者。 

4. 不曾參與任何藝術相關課程或創作者，但能夠書⾯簡單⾃我介紹，表達對於非視覺藝術創

作嚮往之意願者。 

三、報名方式採審查制，以書⾯資料(500-1000 字)及⾯試審查為主。 

四、課程費⽤： 

為使更多視障朋友能夠發揮⾃由創作的想法，並運⽤優勢能⼒發展多型態職業發展潛能，秉持

著視障者翻轉文化弱勢之理念，並考量視障朋友經濟條件等因素，本計畫課程將不另收取費

⽤，僅收取保證金每人 2,000 元。 

通知錄取後，請於 4 月 18 日前繳納完畢。課程時數達 40 小時以上，得以全額退費(統⼀於課

程結束後退回全額保證金)。若非天然災害之不可抗⼒之因素，缺席超過 20 小時以上，其保證

金將捐贈至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作為視障服務⼯作之⽤。 

 



五、 保證金繳納方式如下： 

(1). 匯款：(請於匯款後來電02-2717-7722 # 22陳先生或電郵 

 yuchun@forblind.org.tw 告知匯款訊息) 

銀⾏代碼 : 052 (渣打國際商業銀⾏ 營業部) 

帳號 : 11820000176101 

戶名 :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

(2). 現金繳納：可至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繳納(台北市敦化北路155巷76號1樓) 

六、 線上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2ejZfFEjhFtvYkjr9 

七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17 日止 

八、 ⾯試日期：111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，確定日期將另⾏告知。 

九、 課程時間：111 年 4 月 19 日至 8 月 9 日，每周二下午 1:00-5:00，⼀堂課 4 小時，共 15

堂課，計 60 小時。 

十、 課程地點： PAVI (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)  

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55 巷 76 號 1 樓 

十⼀、 錄取通知：將於 111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13 日間，於本會官網最新消息及 FB 公告

錄取名單。 

★注意事項： 

(1). 出席率高於 2/3，且課程驗收達合格，將頒發結業證書。 

(2). 報名如獲錄取，上課之相關學習紀錄或所拍攝之照片、影像，須同意無償授權予台北市視

障者家長協會使⽤。授權同意書詳附件，須於正式上課前繳交。 

(3). 學員於課堂期間的創作作品，將有機會被挑選成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與其他單位的公

益聯名商品。如作品被挑選，將提撥獎勵金予學員。 

 

贊助單位：陳永泰公益信託 

主辦單位：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

[聯絡方式] 

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，歡迎洽詢 02-27177722#39 吳小姐/# 22 陳先生 

 

 

https://forms.gle/2ejZfFEjhFtvYkjr9


附件、授權同意書 

授權同意書 

本人茲同意於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(以下簡稱「視家協」)上課之學習紀錄或所拍攝之

照片、影像，無償授權予視家協使⽤。授權方式如下: 

⼀、 視家協得於上課期間，以拍照、錄影等方式進⾏課程紀錄。 

二、 學習紀錄之授權內容：包含上課產出之作品、報告、影音紀錄等相關原始資料，以及數位

化之檔案。 

三、 照片、影像之授權內容：以上課教學與活動過程為主，不涉及私人領域。 

四、 視家協得以重製上述第二、第三項所授權之內容。 

五、 上述第二、第三項所授權之內容，如立書人有其他⽤途，需經視家協同意後始得使⽤之。 

六、 視家協得以各種管道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，並可公開發表，且無須再通知或經由本

人同意。 

七、 本同意書內容只能在具有雙方簽署同意的書⾯文件下才能改變內容。 

八、 本授權同意書正本壹式貳份，雙方各執壹份，⾃簽訂日起生效。 

立書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⾝分證字號：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關係： 

聯絡電話:  

聯絡地址:  

 

 

簽署日期：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*未滿 7 歲者或無⾏為能⼒者，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，7 歲(含)以上未滿 20 歲者，由本人及

法定代理人簽名。 

 


